附件2
萧县2020年城区“小升初”招生工作责任书

    为保障城区“小升初”招生工作规范、有序进行，依据《萧县2020年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制定责任书。

一、各招生学校和生源学校校长是“小升初”招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要精心组织实施《方案》的各项要求，确保“小升初”招生工作平稳有序进行。

二、严禁提前招生、超计划招生、有偿招生，严禁采取各种形式的测试招生，严禁招收在其它学校已建籍学生。

三、按有关规定为新生办理学籍，不得在外校空挂学籍招收借读生。

四、各学校要加大招生政策的宣传力度，扩大宣传范围，提升招生工作的透明度，确保社会稳定。
五、按要求按时上报各项报名入学材料。

如有违反上述规定，将对校长及相关责任人作出相应处理。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萧县教育体育局：                   学  校：

    局   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校  长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